浙江大学“青年文明号”、“青年岗位能手”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了把创建“青年文明号”、争当“青年岗位能手”的活动，纳入规范化、制度化的管理轨道，根据《浙江省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》（浙青文〔2012〕2号）特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“青年文明号”是以青年为主体，在学校管理、教学、科研、服务工作中创建的体现高度职业文明、优异工作成绩的先进青年集体或岗位；“青年岗位能手”是指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优秀青年工作者。 

第三条  创建“青年文明号”、争当“青年岗位能手”的活动是以倡导职业文明为核心，以行业管理规范为标准，以科学管理为手段，以岗位建设、岗位创优为重点，以先进典型为导向的群众性劳动竞赛，旨在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教职工，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提高职业道德、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，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，为学校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建设贡献青春智慧。 

第四条  创建“青年文明号”、争当“青年岗位能手”活动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，广泛开展适合青年特点、具有行业特色、富有实际成效的群众性活动。 

第五条  学校成立“青年文明号”及“青年岗位能手”活动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团委。
第二章  基本条件
第六条  “青年文明号”条件：
1、35周岁以下青年占50%以上，负责人中至少有1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； 

2、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优质服务，文明从业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本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； 

3、在学校管理、教学、科研、服务工作中，创造出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没有发生较大工作差错，没有被群众有效投诉； 

4、重视理论学习，钻研业务技术，掌握本职工作必需的知识和技能，青年中涌现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工作能手； 

5、所在部门团组织机构健全，凝聚力强。有规范的创建计划和措施。能围绕本部门的中心任务，组织和带领团员青年扎实有效地开展创建活动；  

6、工作成效得到本部门党政领导的肯定，受到所在单位或服务对象的赞誉，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。
第七条  “青年岗位能手”条件： 

1、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； 

2、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，敬业爱岗，勤奋工作； 

3、熟练掌握本岗位的技能和知识，优质并超额完成本岗位各项年度考核指标，实绩突出； 

4、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年度考核优秀。 

第三章  评选办法
第八条 “青年文明号”的评选每年进行一次，采取自下而上，逐级申报、审核、公开竞标的办法进行。“青年岗位能手”的评选每两年进行一次，采用单位推荐、组织评选的办法进行。
第九条  各部门“号、手”活动领导小组在评选审核的基础上，根据条件和要求向校“号、手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。 

第十条  获得推荐的争创集体和个人，按要求递交申报材料，由校“号、手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的集体和个人，按有关标准进行资格审查。 

第十一条  校“号、手”创建领导小组组织竞标答辩，确认入围单位和个人名单，并根据现场抽查考核及测评结果确认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集体和“青年岗位能手”名单。
第十二条  在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、“青年岗位能手”的基础上，按照国家、省级“号、手”有关标准，对符合条件的集体和个人报上级单位审核评定。 

第四章  表彰和管理
第十三条  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。对被命名、表彰的集体和个人，要广泛地宣传他们先进的经验和事迹，同时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。 

第十四条 “青年文明号”实行挂牌制度。凡获得各级“青年文明号”荣誉称号的集体，要在岗位现场挂相应级别的“青年文明号”铜牌匾；正在创建的青年集体（岗位），要统一挂“争创青年文明号”的标志牌，接受社会、群众的监督。
第十五条  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牌匾统一制作为480mm×300mm的铜板底，“青年文明号”使用统一的红色题字，落款及日期字体为黑体字，落款单位为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和浙江大学工会。
第十六条  对已授权的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集体采取定期与不定期、组织检查与反馈相结合等方法，加强检查考核。考核过程中实行红黄牌制，对首次考核中发现创建活动不达标者，出示黄牌，限期整改，到期仍不达标者撤销其荣誉称号。
第十七条  “青年文明号”不是永久性荣誉称号。获得校级荣誉称号的集体或岗位，每年要通过校“号、手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重新审核验收，符合标准条件的保留其荣誉称号，达不到标准条件的撤消其称号，并摘掉牌匾。对连续三年被命名为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的集体，颁发纪念证书，进入新一轮争创。
第五章  其它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浙江大学“青年文明号”及“青年岗位能手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修改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